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

第三号 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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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上市公司准确理解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以下简称《指引》）相关规定，规范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涉及污染物排放议题有关内容，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制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之《第三号 污染物排放》（以下简称本指南）。
第一章 污染物排放相关风险和机遇评估

污染物排放相关风险和机遇可能对披露主体的商业模式、业务运营、发展战略、财务状况等产生负面或者正面影响。披露主体应当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特点、所处地理位置的环境敏感性，结合生态环境管理要求、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受影响公众的一致诉求等实际情况，落实相关环境管理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防治环境污染。

污染物排放相关风险主要表现在物理风险（如突发环境事件或者重污染天气导致生产中断）及转型风险（包括政策与合规风险、市场风险等）。

通过对风险和机遇的识别、评估，披露主体可以识别污染物排放议题对披露主体财务的影响方式，从定性或者定量的角度分析污染物排放议题的财务影响。

表1 污染物排放相关风险及影响方式示例

	风险示例（公司可以结合自身情况进行分析）
	影响方式示例

	污染物排放相关物理风险
	1.由于污染物排放等导致自然环境突发变化，如突发环境事件、重污染天气等导致企业无法获得清洁的生产环境或充足的生产资料供给 

2.由于污染物排放导致自然环境逐渐变化产生的风险，如产品质量下降、服务环境恶化等风险
	1.由于无法获得清洁的生产环境或充足的生产资料供给导致生产能力下降或中断

2.产品质量下降、服务环境恶化可能影响经营销售



	污染物排放相关转型风险


	1.因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导致的产能限制

2.因污染物排放量规模较大，产生高额的环境保护税或者需要通过绿色交易满足排放规模

3.因污染物排放受到生态环境相关行政处罚，如被处罚金、责令停业整顿、停产等

4.因污染物排放不合规问题或者舆论导致的对企业声誉和品牌形象的影响

5.存在污染物治理技术瓶颈，如污染物监测技术或者处理技术不成熟、污染物治理设备与技术采用不及时

6.更加严格的污染物排放限制政策
	1.因产能限制导致的营收、利润下降

2.因污染物排放超量导致需要额外绿色交易或者额外投入以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

3.因污染物排放不合规问题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产生的费用

4.因污染物排放不合规或者舆论影响企业声誉和品牌形象，进而影响企业的产品销售和人才引进

5.因污染物治理技术不成熟导致污染物排放治理成本上升

6.因污染物排放限制政策更严格，导致现有资产可能减值、提前淘汰，或者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以及融资成本


污染物相关机遇主要表现在市场拓展、资源效率提升、产品和服务需求提升、融资渠道拓宽等方面。
表2：污染物排放相关机遇及影响方式示例
	机遇示例（公司可以结合自身情况进行分析）
	影响方式示例

	污染物排放相关机遇
	1.新污染防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开展清洁生产

2.污染物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等措施

3.因环保政策的要求，某一领域内污染物治理的市场需求增加

4.通过环境绩效提升以满足相关绿色金融标准

5.排污权交易
	1.因污染防治技术提升，导致污染物处置成本降低

2.通过实践循环经济，与上下游企业协作带来的污染物处置成本降低

3.因政策驱动等因素获得低成本专项污染物减排支持资金

4.因长期优秀的环保绩效带来低成本融资和产品或者服务优势

5.通过减污降碳或者高效治理手段，降低治理设施运行费用，通过排污权交易获得额外收益


分析时，营收相关财务影响因素可以考虑：污染物治理产品和服务的营收、废弃物循环利用实现的收益、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支出相关财务影响因素可以考虑：污染物防治技术投资、防治设施运营费用、购买环保设备支出、环境监测费用、土壤地下水修复费用、罚款和赔偿费用、环境保护税等。

表3：污染物排放相关财务影响的主要类别

	财务类别
	描述

	收入
	污染物治理产品和服务的营收、废弃物循环利用实现的收益、政府补贴、税收减免

	支出
	污染物防治技术投资、防治设施运营费用、购买环保设备支出、环境监测费用、土壤地下水修复费用、罚款和赔偿费用、环境保护税

	资产和负债
	如排放总量控制、环境变化及相关政策出台、制定减排目标，部分固定资产需要提前淘汰，导致固定资产减值或者折旧年限缩短；由于技术进步、法律要求或者市场环境变化等原因，固定资产履行弃置义务的支出金额、预计弃置时点等变动，从而引起的预计负债变动

	现金流等
	如污染物防治技术投资、政策要求等造成污染物治理成本的变动对经营活动现金流产生影响


具体评估方法和阈值的设定可参考《第一号 总体要求与披露框架》指南。公司自身业务模式或者所面临的政策环境、自然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无需每年开展评估工作。评估工作应当结合自身实际，兼顾成本的可负担性。

第二章 污染物排放量核算

一、常见污染物类型

披露主体应当结合行业属性、生产流程和自身实际，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对自身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且排污许可证涉及的污染物种类，如主要污染物、特征污染物以及国际环境公约规定的受控物质等。披露主体可以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优先披露纳入国家总量控制的污染物具体情况。常见的污染物类型如下：

（一）主要污染物：是指环境中普遍存在、被广泛监测且具有明确排放标准的污染物，如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工业噪声等。

（二）特征污染物：是指除主要污染物以外能够反映特定行业或者工艺的污染特征的特有污染物。

（三）境内已立法管控的其他国际环境公约规定的受控污染物‌。

表4：常见的污染物类型示例

	类型
	污染物

	主要污染物
	大气污染物中的颗粒物（PM）、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挥发性有机物（VOCs）等；

水污染物中的化学需氧量（COD）、生化需氧量（BOD）、氨氮（NH3-N）、总氮（TN）、总磷（TP）等；

噪声；

（固体废物可以在废弃物处理议题中披露）

	特征污染物
	重金属、非甲烷总烃、氰化氢、硫化氢等

	国际环境公约规定的受控污染物
	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汞（Hg）等


二、污染物排放量核算范围

披露主体污染物排放量核算范围应当与合并报表范围保持一致，若不一致应当列明纳入核算范围的公司清单。披露主体在初期汇总核算各污染物排放量时，可以充分考虑成本的可负担性，核算范围至少需涵盖被列入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的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体。
三、污染物排放量统计和披露方式

为保证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污染物排放数据的准确与可理解性，披露主体可以按照污染物类型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汇总计算和披露，如汇总列示各污染物名称、披露各污染物排放汇总量。中国境内污染物排放定量化信息披露可以参考附录。境外子公司或者资产污染物排放定量化信息可以根据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法规或者国际通行标准披露。

对于业态差异较大、业务类型较为复杂或者污染物排放情况复杂的披露主体，可以参考以下任意一种分类方式，对污染物排放结果进行分类、汇总后披露：

（一）按照业务单位分类；

（二）按照污染物类别分类，如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工业噪声等；

（三）按照设施类型分类，如生产设施、辅助设施、生活设施等；

（四）按照污染物来源类型分类，如生产源、生活源、农业源、交通源等；

（五）按照活动类型分类，如生产、销售、研发等。

四、污染物排放量数据来源
披露主体可以参照以下方式引用、计算、汇总或者制定相关信息：

（一）报告期内排放总量：对于已在排污许可管理信息中披露排污总量的污染物，可以引用该数据并进行合并汇总。对于未在排污许可管理信息中披露排污总量的污染物，企业具有稳定监测设备且监测数据完整的，鼓励优先采用监督性监测数据法、实测计算法核算污染物排放总量；对于生产工艺相对固定、原料和产品数据易于获取的企业，可以采用物料衡算法、排污系数法核算；其他情形可采用经验系数法核算污染物排放总量。

（二）核定的排放总量：参照该污染物在排污许可中核定的年许可排放总量进行合并汇总。

（三）超标排放情况：超标排放是指披露主体大气污染物、地表水污染物的排放速率和/或排放浓度，或者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程度，或者噪声数值超过污染物所适用的排放标准中规定的限值。可以披露污染物排放监测数据超标次数和超标倍数（包括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的手工和自动监测数据的超标记录），可以引用报告期内的年度排污许可执行报告中对超标排放的记载信息。

（四）减排目标：可分为主动减排目标（披露主体为实现绿色发展自行、自愿制定的减排目标）以及规定减排目标（披露主体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应当实现的减排目标，如区域大气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污染物减排目标主要包括目标年份和目标减排指标。污染物主动减排目标可以自行设定，如总量或者强度值目标，总量以吨、千克为单位或选用适合该污染物的常用单位；强度值以产量、产值、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成本费用等为核算强度基准。

第三章 披露要点
根据《指引》规定，披露主体针对污染物排放相关影响、风险和机遇的管理和监督已经建立整体性治理结构和内部制度的，可以对治理要素的内容进行整合披露，无需单独披露污染物排放相关治理信息。

污染物排放相关治理、战略、影响、风险及机遇管理以及指标与目标信息可以参考《第一号 总体要求与披露框架》指南相关规定进行披露。
披露要点1：污染物排放信息

披露主体应当披露报告期内的排污信息：

1.结合行业属性、生产流程和自身实际，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对自身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且排污许可证涉及的污染物种类，包括主要污染物、特征污染物以及国际环境公约规定的受控物质的种类（如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等）、名称（如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总氮等）、排放总量、核定的排放总量、超标排放情况（可以采用表格形式，也可以就排放超标情况进行总结性披露）、环保绩效等级情况（如有）等，可以参考附录1相关内容，鼓励披露污染物排放强度数据，如单位产出污染物排放量。

2.对于业务类型较为复杂的披露主体，鼓励按照业务单位或者设施、来源类型、污染物类型、活动类型等分类核算披露污染物排放的具体情况。

3.对污染物的处理技术和处理方式，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和实施成果（例如排放浓度、强度或者排放总量的降幅）。

4.鼓励说明污染物排放量的合并方法和数据来源（如说明污染物排放数据所包含的运营主体），核算污染物排放量所依据的标准、方法等。

披露要点2：污染物减排信息

披露主体应当披露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及为达到相关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可以包括下列内容，具体可以参考附录2相关内容：

1.纳入减排目标的污染物名称。

2.减排类型，包括主动减排和按规定减排。

3.减排目标，包括目标年份和目标减排量，可以披露总量、强度值或浓度值降低目标以及其他类型的目标。部分行业由于现阶段工艺流程、安全设计及用料限制等原因，污染物排放量短期难以下降、较难设置污染物减排目标的，也可以充分说明相关情况。

4.为实现减排目标采取的措施和投入，包括工程措施、管理措施，例如优化现有的生产设备及工艺流程、采用先进的污染物治理设备或者技术，改造升级污染物监测系统等。可以披露应用减排技术和资金投入情况。

5.上述污染物减排举措的具体成效（如排放浓度、强度或者排放总量的降幅、对社区的改善）和减排目标的进展情况。

披露要点3：对员工、当地社区居民等群体的影响

披露主体应当披露污染物排放对员工、当地社区居民等群体的影响，其中污染物排放对员工的影响可以在员工议题进行合并披露，如有因环境污染问题受到当地社区居民等群体重大投诉的情况，可以披露相关投诉信息。

披露要点4：环境合规信息

披露主体应当披露报告期内因污染物排放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以及公司环境监测方案和风险管理措施是否存在重大缺陷。鼓励披露所采取的改进举措。

附录1 排污信息披露示例

附表1 污染物排放总量数据表示例

	污染物的种类
	污染物的名称
	年度排放总量
	是否有核定的年度总量（是/否）
	核定的年度排放总量
	超标排放情况

	大气污染物
	颗粒物（PM）
	（吨）
	
	（吨）
	

	
	硫氧化物（SOx）
	（吨）
	
	（吨）
	

	
	氮氧化物（NOX）
	（吨）
	
	（吨）
	

	
	挥发性有机物（VOCs）
	（吨）
	
	（吨）
	

	
	其它
	（吨）
	
	（吨）
	

	水污染物
	工业废水总量
	（立方米）
	
	-
	

	
	生活废水总量
	（立方米）
	
	-
	

	
	化学需氧量（COD）
	（吨）
	
	（吨）
	

	
	生化需氧量（BOD）
	（吨）
	
	（吨）
	

	
	氨氮

（NH3-N）
	（吨）
	
	（吨）
	

	
	总氮（TN）
	（吨）
	
	（吨）
	

	
	总磷（TP）
	（吨）
	
	（吨）
	

	
	其它
	（吨）
	
	（吨）
	


注：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排放情况及排污许可证等自行确定主要污染物种类。

附录2 减排目标进展的披露框架示例

披露主体的污染物排放目标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设定短、中、长期定量或者定性目标，并明确目标达成的具体时间期限和基准年份；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可以包含设定的参照目标值和本年度的实际值。

附表2 污染物定量减排目标及实施进展情况示例

	污染物类型/名称
	减排目标
	报告期内采取的减排措施
	报告期内实现的进展

	
	基准

年份
	目标

年份
	目标

性质
	目标时间尺度
	目标内容
	
	

	大气污染物（包括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VOCs））
	2025年
	2030年
	定量
	中期
	单位产值产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降低20%
	新增一套RTO设备
	单位产值产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降低2%


附表3 污染物定性减排目标及实施进展情况示例

	污染物类型/名称
	减排目标
	报告期内采取的减排措施
	报告期内实现的进展

	
	目标

年份
	目标性质
	目标时间尺度
	目标内容
	
	

	大气污染物（包括挥发性有机物（VOCs））
	2035年
	定性
	长期
	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提高绿色新质生产力水平
	使用低VOCs含量的水性漆替代油性漆
	替代XX产线及产品所用油性漆，油漆原料中VOCs含量降低至XX%，绿色生产水平提高




